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
催  告  书
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乌税稽强催〔2026〕7号

沙依巴克区西北路锐力益辰电线电缆销售部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2650103MAD052038J）：
本机关于2025年11月12日向你单位送达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乌税稽罚〔2025〕121号），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，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对你单位为他人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行为处罚款50,000.00元。

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刘慧敏 陈琼

联系电话：0991-4666872

地址：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143号208室第一稽查局执行股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陈琼、刘慧敏（新税稽6501190124、新税稽6501190160）
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

2026年1月6日




